新疆车尔臣河大石门水利枢纽工程供水
定价方案（征求意见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8号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新发改农价〔2024〕189号），我委遵循公平、科学、规范、效率原则，拟定《新疆车尔臣河大石门水利枢纽工程供水定价方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定价依据
2023年8月26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启动新疆车尔臣河大石门水利枢纽工程供水定价成本测算工作，2024年5月15日下达定价成本测算报告。2025年5月30日，巴州人民政府与塔管局召开流域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工作座谈会，会议明确将大石门水库枢纽工程除且末县城基地办公楼以外的水库、发电站和鱼类增殖站划转至巴州，由巴州水利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负责直接运行管理。2025年6月23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依据项目管理权限变化正式向我委移交有关成本测算报告。2025年6月29日巴州水利局批复同意将大石门水利枢纽工程相关资产无偿划转至巴州大石门水库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已更名为巴州大石门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2025年9月8日，巴州水利局向我委申请核定新疆车尔臣河大石门水利枢纽工程供水价格，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目录》定价管理权限，我委对新疆车尔臣河大石门水利枢纽工程供水价格按照定价程序进行了核价。2025年11月21日向用水地区、行业主管部门及第二师相关单位开展了第一次书面征求意见。2025年12月15日召开了大石门水利枢纽工程供水定价事项商讨会，就大石门水利枢纽工程供水价格标准达成共识。2025年12月16日启动了网上征求意见工作。主要定价依据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2.《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4.《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8号令）
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定价目录（2023年版）》
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新发改农价〔2024〕189号）
二、成本测算情况
根据《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等相关规定，核定定价总成本11254.13万元，其中公益性业务成本为1572.27万元，经营性成本9681.86万元，剔除不应计入的定价成本3611.48万元（政府投资16640万元形成资产对应折旧3443.33万元，政府投入形成的人员工资薪酬及管理费168.15万元），最终核定经营性业务成本7642.65万元。
按照《水利工程供水定价成本监审办法》第三十二条“供水经营者供水同时也有发电业务的，发电业务和供水业务按照监审期间应收平均收入比例分摊经营性成本”的规定及相关公式，根据初步设计中供水业务收入占经营性业务收入的比例（12.83%）核定供水业务定价成本为980.58万元。
三、拟制定的价格标准
[bookmark: _GoBack]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工程供水价格管理办法》，供水价格=（供水成本+本金利息）÷年平均供水量+供水有效资产×准许收益率÷年平均供水量+税金=（9805800元+1493230元）÷593639200立方米+183350500元×1.5%÷593639200立方米=0.019元/立方米+0.0046元/立方米=0.0236元/立方米。
重要数据测算和核定数：
1.供水成本。最终核定供水定价成本为980.58万元。（数据来源：《新疆车尔臣河大石门水利枢纽工程供水定价成本测算报告》）
2.本金利息。新疆车尔臣河大石门水利枢纽工程在2019年—2020年先后到位31000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贷款周期20年，每年向银行支付11638581.90元利息。根据初步设计中供水业务收入占经营性业务收入的比例（12.83%）分摊利息，核定利息为149.323万元。（数据来源：巴州大石门水库发电有限公司提供发票凭证）
3.供水有效资产。最终核定供水有效资产为18335.05万元。（数据来源：《新疆车尔臣河大石门水利枢纽工程供水定价成本测算报告》）
4.年平均供水量。根据《新疆车尔臣河大石门水利枢纽工程供水定价成本测算报告》，最终核定年平均供水量为59363.92万立方米。（新建工程在达产过程中，核定售水量按监审期间最末两年平均售水量且不低于设计供水量的60%确定。（数据来源：《新疆车尔臣河大石门水利枢纽工程供水定价成本测算报告》数据采集2022—2023年有关供水量数据）5.准许收益率。准许收益率=权益资本收益率×（1-资产负债率）+债务资本收益率×资产负债率，由于巴州水利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无法提供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为0计算。政府资本金注入形成的供水有效资产，权益资本收益率按不超过监管周期初始年前一年国家10年期国债平均收益率确定，经核实2022年国家10年期国债平均收益率为2.76%。经会商，最终核定准许收益率为1.5%。（数据来源：中央债券登记结算公司官方网站中国债券信息网）
6.准许收益=供水有效资产×准许收益率计算。
7.税金。（因无法提供有效凭证，本次定价不予考虑）
四、明确经营主体职责
巴州大石门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收取新疆车尔臣河大石门水利枢纽工程供水水费，严格执行政府价格公示制度，在服务场所显著位置公示收费标准、收费依据和价格投诉举报电话等，完善供水计量设施并定期进行校准，主动向用户公开计量数据，自觉接受群众、行政部门监督。
五、收费标准执行时间
新疆车尔臣河大石门水利枢纽工程供水收费标准自通知印发之日起执行，试行3年。如国家、自治区有最新政策调整，以最新文件为准。




             巴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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